
2026年全区道路标线出新工程、公厕及垃圾中转站改造项目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2026年全区道路标线出新工程、公厕及垃圾中转站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建设地点：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境内；

4、编制内容及范围：全区道路标线出新工程、公厕及垃圾中转站改造等工程量清单。

二、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市政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0857-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0854-2013）、《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价[2016]154号文）、根据苏建函价[2019]178号《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2、江苏省及淮安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文件、规定。

3、泽圣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2026年全区道路标线出新工程、公厕及垃圾中转站改造项目施工图(电子版)。

三、共性部分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费基本费按市政工程按1.5%计取、修缮工程1.5%计取、安装工程1.5%计取；未计取省市级标化增加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按市政工程按0.31%计取、修缮工程0.21%计取、安装工程0.21%计取。
环境保护税按0.1%计取；社会保险费市政工程（通用项目、道路、排水工程）按2.0%计取、修缮工程3.8%计取、安装工程2.4%计取；住房公积金市政工程（通用项目、道路、排水工程）按0.34%计取、修缮工程0.67%计取、安装工程0.42%计取；

税金按9%计取。 

清单特征项目只描述主要内容，未尽之处详见设计图纸及技术参数。清单特征描述不全不作为投标人漏项、签证的依据。投标人应结合招标文件、施工图纸、取费文件、技术规范、现场情况、各类风险因素等综合确定投标报价。现场情况由各投标人按招标文件约定的方式进行现场勘察。投标人对工程量清单有任何疑议之处，应在招标文件的约定期间内提出，最终以答疑文件为准。若投标人未提疑议，视为工程量清单已包含设计图纸中全部内容；
商品混凝土泵送与非泵送投标人根据图纸自行考虑报价；
商品混凝土泵送高度投标人根据图纸自行考虑报价；
土方平衡由投标人自行勘察现场、自行考虑，结算不调整；
投标人应向发包人索取勘察报告，排水和人工降低地下水位由投标人自行勘察现场，自行考虑，包干使用；
混凝土、砂浆无论清单如何描述，投标人必须均按均按商品混凝土、商品砂浆报价，结算不调整；
投标单位于投标前必须自行踏勘现场（包括施工现场红线范围内需要拆除的部位），充分了解并分析施工条件；工程施工所需水、电、路、渣土堆放、施工便道修建等是否满足施工需求，承包人必须根据其自身施工条件，考虑自备电源发电、场地硬化、施工便道填筑等，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涉及到的（水、电、路、渣土堆放、施工便道修建等）增加投入的因素，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予以考虑，结算时概不调整；临时设施产生的道路硬化、工程竣工后需拆徐恢复原样。

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自行考虑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及其费用，相关条例及处罚规定按照市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施工过程中不能污染、破坏路面。如有污染、破坏要及时恢复。在投标报价中必须予以考虑，结算时不得调整。

市容、环保（含夜间施工）、街道、交警、派出所和附近居民协调的一切费用一并计入报价。施工垃圾外运由承包方自理，不得混入土石方内外运。

投标人必须就现有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政府性要求综合考虑可能产生的相关费用，如社会活动、防洪防汛防灾、环境整治、公共安全治理、疫情防控、扬尘管控等引起的停工、窝工、机械停滞费、降效等损失和费用增加等，除发包人认为可以顺延工期的情况外，将不再另行顺延工期，且不做任何费用补偿和费用调整；若政府出台新文件的执行新文件内容。

本项目模板、钢筋、混凝土浇捣等施工工序、高度增加等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在报价中，结算时不调整。

专业厂家二次深化设计费用投标人自行考虑，结算不在增加此费用。
其他

预留金30000.00元为不可竞争费。
所有工程量除按项是费用包干外，其余工程量最终按合格工程量按实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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